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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
,

随着经济
、

社会现代化进程中

交通肇事
、

重大责任事故等案件 的 急 剧 上

升
,

对过失犯罪进行深入研究的需要 日益迫

切
。

但我国 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跟不上形

势
。

为了进一步引起重视
,

本文拟将国内外

某些成果作些简略的
、

不成熟的比较分析
。

一
、

过失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根据
.

我国

有个别刑法学者对此发表了专题论文
.

他们

认 为
,

过失犯 罪负刑事责任的根据有二
:

一

是主观根据
,

二是客观根据
。

研究主观根据
,

必须从人的意志入手
。

人的意志具有相对的

自由
,

这就标志着人可以凭借着 自 己 的 认

识
,

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选择自

己的行为
。

意志自由同时还标志着人在 自己

意志支配下行动时
,

不仅能够明了自己行为

的实际内容
,

而且能够了解行为的结果及其

社会意义
。

因此
,

就产生了具有意志自由的

人对自己行为的责任
。

在过失犯 罪 的 情 况

下
,

行为人的意志似乎是不 自由的
,

但这种

不 自由是 以能够 自由为前提的
。

即行为人本

来能够获得意志 自由
,

从而选择 自 己 的 行

为
,

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
,

但他却在自己意

志的支配下
,

对社会利益
、

人民安危疏忽大

意或严重不负责任
,

从而导致了行为的盲 目

性
,

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
。

在这种不 自由的

现象后面包含着行为人的 自由选择
,

对此
,

社会必须加以责难
.

此外
,

过失犯罪的行为

人违反规章制度和社会共 同的生活 准则并因

此而造成重大损失
,

这是让其承担刑事责任

的客观基础 (以下把这种学说称为
“

相对意

志 自由论
”

)
。

在 日本刑法理论 中
,

过失责任论经历了

旧过失论
、

新过失论 以及最新过失论三个发

展阶段
。

目前
,

这几种学说仍在不断地进行

论战
。

旧过失论以行为人主观上违反预见 (注

意 ) 义务为核心
,

将过失与故意共同作为责

任要素或责任形式理解
,

而责任纯属主观范

畴
,

它与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以及违法性

都无关
。

当然
,

这里的违反预见义务是 以预

见可能性为前提的
。

总之
,

旧过失论从主观的

意志 自由论出发
,

认定过失纯属有责性的范

围
.

新过失论认为
,

不是所有的违反注意义

务都能成为过失责任的原因
,

只有违法的 即

为社会所不容许的违反注意义务才成为过失

罪的原因
。

这种性质的违反注意义务
,

其本

身就包含着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违法性
.

于是
,

新过失论就将过失从有责性的范围转

移到构成要件该当性 和违法性上来
。

新过失

论应二次大战后现代社会新变化的需要而产

生
。

现代物质文明的急剧发展本身就孕育着

侵害社会法益和公 民个人法益的危险行为的

增加
.

例如高速交通运输
、

大规模的土木建

筑
、

科学试验等等
,

对这类行为不仅不能以

有危 险为理由而加以直接禁止
,

反而应积极

鼓励
。

然而
,

对这种危险发生的程度却应当

限制在能够为社会所忍受的范围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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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通常是由法律
、

法令或规章制度来限定

的
,

因此
,

只对违法 (广义 ) 的违反注意义

务加以责难就是顺理成章的了
.

将过失作为违法要素的新过失论是以回

避结果义务为轴心而展开的
,

因此
,

过失责任

的根据就在违反回避结果义务和回避的可能

性方面
。

就理论前提而言
,

旧过失论的违反注

意 (预见 )义务也好
,

新过失论的违反回避结

果义务也好
,

都离不开
“

预见可能性
”

这一概

念
。

而且新 旧过失论都要求有具体的预见可

能性
,

即对结果的发生和 自己行为之间的基

本因果过程要有预见可能性
.

但也有人对此

表示异议
,

认为预见可能不一定 要 那 么 具

体
,

只需有笼统的
“

不安感
” 、 “

危惧感
”

就足够了
。

这就 叫做
“

危惧感说
” ,

也称为
“

最新过失论
”

(新
·

新过失论 )
。

这种最

新过失论具有扩大过失责任范围的倾向
。

它

是适应 日本 60
、

70 年代经济高速发展
、

公害

现象成为 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
.

以上各种过失犯罪理论
,

都是为了适应

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需 要而 产 生

的
,

它们的内容既有合理性
,

也有欠缺性
。

近来
,

旧过失论又有所抬头
,

多种过失论之

间展开了激烈争论
.

实际上
,

我国的
“

相对意志自由论
”

在

主观上强调行为人对待 自己行为后果的心理

态度
,

强调行为人要对自己的百由选 择 负

责
;

在客观上强调行为人违反规章制度和人

类共同生活的准则
,

这种将规范评价和道义

评价相结合的观点
,

基本反映了对过失犯罪

进行非难的实质
。

但责任和义务 是 紧 联 在

一起的
,

过失责任的核心是注意义务和预见

可能性问题
.

而
“

相对意志 自由论
”

没有明

确提到
“

违反义务
” ,

甚 至在论证 中也未提

到
,

这不能不说是个缺点
.

由于 日本刑法总则没有给
“

犯罪过失
”

下一个法律上的定义
,

所以
,

日本刑法学界

对犯罪过失的定义
、

归责根据等问题发生种

种学说上的争论也就是不奇怪的了
,

但他们

的刑法理论能够顺应现代化经济
、

社会建设

的需要
,

适时地提出一些新观点
,

这对我们

颇有启迪
.

二
、

犯罪过失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
.

犯罪过失中是否具有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
,

这是个与责难根据有关的问题
.

我国刑法学

界的通说认为
,

如 同犯罪故意那样
,

犯罪意

识和犯罪意志也是过失这一罪过形式不可缺

少的两个要素
。

在疏忽大意过失的情况下
,

犯罪意识表现为应预见
、

能预见而没有预见

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
,

犯罪的意志在于疏

忽大意
。

在过于 自信的过失的情况下
,

犯罪

意识表现为已经预见行为危害结果发生 的可

能性
,

犯罪意志在于轻信能够避 免这一危害

结果的发生
,

即行为人未按社会的要求
,

重

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
,

而且对行为及其后果

持轻视态度
,

这种应重视能重视而予以轻视

的心理态度
,

正是行为人的意志错误所在
。

可见
,

过于 自信的过失同样也具备犯罪意识

与犯罪意志
.

总之
,

当主观上同时具备犯罪

意识和犯罪意志时
,

就说明行为人对待自己

行为的后果具有受到刑法责难的心理态度
,

即具有罪过
,

而罪过就是构成犯罪
、

承担刑

事责任的主观根据
。

然而
,

在疏忽大意的罪过形式中
,

是否

存在行为人对待其行为后果的心理态度这一

问题上
,

英美刑法理论多持否定态度
,

且东

欧国家的个别学者亦持异议
。

他们认为
,

在

疏忽大意的情况下
,

不存在实在的心 理 态

度
,

也就是说不存在行为人对待其行为的危

害社会后果的心理态度
。

这些观点排除了疏

忽大意过失的心理内容
,

难以符合罪过的基

本理论
.

只要结合心理 学研究 的成果对其进

行分析
,

就可 以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
`

三
、

与过失犯罪有联系的几种情况
.

某

些情况
,

形式上与过失犯罪相似
,

却不能当

作过失犯罪论处
;

某些情况
,

行为人主观上

虽无过失
,

却要当作过失犯罪论处
。

(一 ) 苏联刑法界有人提 出了
“

无知犯



罪
孙

、
“

意志疏忽
”

的概念
。

所谓
“

无知犯

罪
” ,

是指一个人过于 自信地进行某种需要

专门知识
、

素养或个人品质的活动
,

但 由于

自己的无知
,

不能预见和防止而造成了危害

社会后果的情 况
。 “

无 知 犯 罪
”

没有预见

危害社会的结果
,

故不 同于过于自信 的 过

失
:

也不同于疏忽大意的过失
,

因为它处于

无知状态而不可能预见结果的发生
;

更不同

于意外事件
,

因为它的不能预见是由于不可

宽恕的原因造成的
。

“

无知犯罪
”

在医疗事

故
、

企业安全等责任事故案中比较容易发生
。

所谓
“

意志疏忽
” ,

是指行为人处于危

险条件下
,

已经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
,

需要

采取正确的决策防止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
,

而行为人虽然有义务并且有找到正确决策以

制止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可能性
,

但他却没

有找到这种决策或者没能 实 施
。

这种情况

既不同于过于自信 ( 行为人不抱有任 何 希

望 )
,

也不同于疏忽大意 (行为人 已经预见

结果发生 )
. “

意志疏忽
”

的心理原因是慌

张
,

行为人因慌张而手足无措
,

破坏了自己

的行为
。

慌张一般是出于意志力不强
,

没有

集中精力进行工作
。

这类案件多发生于交通

肇事案中
。

苏联刑法学者认为
, “

无知 犯 罪
”

和
“

意志疏忽
”

都是特殊形式的过失
,

仍应按

过失犯罪处理
。

笔者认为
,

这种观点是妥当

的
。

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
,

一个缺

乏职业训练和素养的人是难以胜任充满危险

性的工作的
,

否则
,

他就应当对自己的轻率

所造成的危害性后果负责
.

(二 )
“

无过失责任
” 。

它一般发生于

英美刑法中
,

即在某种情况下
,

行为人对既

没有过失
,

又没有犯意的违法行为
,

也要负

刑事责任
。

无过失责任有严格责任 (又称绝

对责任 ) 和代替责任二种
.

它们往往是一些

违反工商业或交通管理规定的罪行
.

在现代

社会 中
,

违反工商业或交通管理规定的罪行

日益增多
,

而其中确有一些既无
“

犯意
”

又

难 以证实
“
过失

’

的罪行
,

如果一定要证明有
“

犯意
”

或
“

过失
” ,

就势必使有关规定无法

执行
。

这样
,

刑法上规定
“

无过失责任
”

的

迫切性就越来越大
。

美国的 《 模范刑法典 》

中就有绝对责任的规定
。

但其适用只限于判

处罚金的较轻的罪行
.

(三 ) 期待可能性与过失犯罪
。

期待可

能性概念是德
、

日等国刑法 学者作为阻却或

减轻过失责任的理 由而提出来的
,

最初出现

于 1 8 9 7年德国著名的
“

马车绕僵案
” .

①实

际上它亦适用于某些故意案件
。

对于这种超

法规的阻却或减轻责任的理由
,

许多学者都

持疑虑态度
,

主张对其适用范围严加限制
。

我国刑法界一直未用此概念
.

然而
,

我

国刑法第 13 条明文规定
: “

行为在客观上虽

然造成了损害结果
,

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

过失
,

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

因而补起的
,

不 认为是犯罪
。 ”

有人认为
,

① 该案事实为
: · “

被告系 驭者
,

自 18 6 5年 以 来
,

受

雇放以 马车为营业之某 甲
,

被告所拐御 的是双舍

马车
,

而双马之中的一匹即是所谓 的
.

绕组之

马
” .

即该马时常有 以马尾绕组
,

业用力 以尾压

低组绳的习愤
.

被告 和某 甲都深知该马有 以上缺

点
.

18 8 7年 7月 19 口
,

当被告驾车由子 街至丑街

街头之 际
,

该马癖性发作
.

将尾绕组用力 下压
,

被告虽极力拉组制 御
,

但均无效
,

而马亦 遂 惊

驰
。

被告当时 已失掉控制力
,

该惊马因继续 奔

驰
,

致将路 人某 乙撞倒
,

使其骨折断
.

检察官对上述事实
,

以过失伤害 罪 提 起 公

诉
,

但原 审法院却予以 宣告无罪
.

检察官又 以原

判不 当为理由
,

提起抗诉
, `

案遂送至德 宽志帝国

法院 审理
.

但帝国法院审理后
,

认 定控诉无理
,

予 以驳回
.

其驳回的理 由是
: “

肯定基子违反义

务之过失责任 ( 即不注意之 贪任 )
,

如仅凭被告

曾认识 驾驭有恶脚 之马或将伤 及行人一点者
,

则

不能渭为得 当
,

更应以被告 当时是否得 以基于认

识 而向雇主提出拒绝鹅驭此有恶解之马一点 为 必

要条件
.

然而
,

吾人果能 期待被告不顾 自己职位

之得 失
,

而违反雇主之命令拒绝驾驭该有恶解 之劣

马乎 ? 此种期待
,

恐事实上不可能也
.

因此本案

被告不应负过失之声任
. ’



这里的
“

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
井

与
“

欠缺期待可能性
即

很接近
。

因为它们都是

阻却责任的理 由
。

过失犯罪以行为具有期待

可能性为前提
,

即本来可以期待行为 为 合

法
,

但因行为人的疏忽大意或过于 自信而造

成了违法结果
,

故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刑事责

难
。

这同过失行为必须在排除不可抗拒或不

能两见的原因的情况下才能构成犯罪是一个

道理
。

笔者认为
,

这种观点不能说一点没有

道理二但另一方面
,

又须明确
,

日
、

德刑法

中的期待可能性是一个较
“

不可抗拒或不能

预见的原因
”

更为复杂的概念
,

它不仅是阻

却责任的理 由
,

还是减轻责任的理由
。

此外
,

它还写刑法中的
“

随附情状
”

,

等有关
,

因此
,

我们不能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划等号
。

’

鸭
、

预见可能性与
“

信赖的原则
” 。 “

信赖

原则
知
是日本等国刑法中的一个概念

.

为了

认定刑法上的预见可能性
,

在交通事故等领

域提出了一种具体标准
,

这就是
“

信赖的原

则
” 。

它是指与交通有关的人员 (如司机 )

相信其他与交通有关的人员 (如行人 ) 会遵

守交通规则和其他交通秩息 业以这种判断

指导自己的行为
,

(如绿灯时穿过十字路 口 )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如果由于其他与交通有关的

人员 (如行人 ) 的不适当行为 ( 如人行信

号为红灯时迎着汽车乱穿马路 ) 而导致发生

了危害后果时
,

则与交通有关的人员 ( 司

机 ) 对这种后果就可 以不负刑事责任
。

应当

注意
,

这里是
“

可以
”

而不是
“

应当
” 。

即

司机的不负责任是有条件的
:

如果当时司机

有可能采取急刹车等回避措施
,

即存在期待

可能性
,

则司机也有违反信赖原则的一面
,

就要负违反义务的责任
,

要负一定的
、

次要

的过失的责任
;

如果当时司机不可能采取急

刹车等措施
,

即在缺乏期待可能性的 情 况

下
,

司机就无可非难
,

不发生违反信赖原则

的问题
,

无须分担过失责任
.

信赖原则是基

于人的相互责任心 以及
“

社会的连带感
”

而

产生的
。

它可以把预见可能性乃至
“

容许的

危险性
”

等抽象的标准具体化
.

它既是一种

阻却责任的原则
,

又是一种分担责任 的 原

则
.

依赖原则对交通肇事以外的其他过失也

能适用
.

在企业活动
、

医疗小组等多种集体

行为的过失中
,

其作用更明显
.

我国邢法在认定过失责任时
,

目前尚未

使用信赖原则概念
,

但预见可能性
、 `

违反注

意义务
、

违反回避结果义务等概念的使用还

是比较广泛的
。

信赖原则有助于把抽 象 的

标 准具体化
,

这种思考方法 对我 们 有 启

迪
.

五
、

监督过失
。

当企业或单位但为一个

组织体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时
,

应当如何看

待过失
,

应 由该组织体当中的哪一个或几个

具体人负责 ? 这种情 况往往发生在污染或毒

化环境
、

重大责任事故案中
.

企业的整体

行为是 由许多个人行为构成的
,

它们之间具

备有机联系
,

要从中找出某个人的责任的确

不容易
.

传统的做法就是从现场直接作业的人员

中找出实施了违反规章制度或不适当行为从

而直接导致危害后果的人
,

这种直接作业人

员就要负直接的过失责任
,

并由此柱上逆推
,

上层人员负间接责任
。

在 中国叫做负领导责

任
,

在国外叫做负管理或监督不力的责任
,

在通常情况下
,

上层人员是不会被追究刑事

过失责任的
.

然而
,

从实际情况看
,

因上层领导人
、

管理人和组织经营人员 ( 以下将这些人统称

为监督者 ) 的行为而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情

况也不少
.

这样
,

以
“

地位越高` 离现场越

远
,

就越没有责任
”
为 由而免除监督者的责

任就是不公正的
.

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
,

日本等国的刑法 学界有人提 出 了
“

监督过

失
,

的理论
.

这种理论是令人注目的
,

但有

一些界限需要划清
.

(一 ) 监督过失和一般过失钓关系
.

对

此
,

有二种不同的意见
.

一种意见认为
,

监



督过失和一般过失 (如司机交通 肇 事 的 过

失 )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
,

它们都违反了具

体 的防止危害结果发
`
}二的义务

。

但它们也有

某种程度的不同
:

监督过失必须与被监督者

的不适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
,

在监督过失的

行为人与被害人 (或结果 ) 之间还存在着一

个被监督者的不当行为
;

一般过失中不存在

特定的被监督对象
,

也无须有 中介者
。

另一种

意见认为
,

监督过失与一般过失不一样
,

履

行监督
、

管理义务只是为了防止被监督者实

施违反规章制度或其他不适当的行为
,

它完

全不 同于直接违反具体的注意义务
,

从而导

致危害后果发生 的那种过失
。

监监过失只是

一种象征意义上的
,

抽象的
“

过错
”

或
“

错

误
” 。

(二 ) 新 旧过失论
、

信赖原则和监督过

失
。

预见结果的义务对监督过失来讲
,

同样

是重要的
.

根据 日本等国刑法中的 旧 过 失

论
,

对危害结果就应当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
,

也就是说
,

监督者必须对 自己懈怠了监督义

务
,

通过被监督者的不适当行为而发生危害

结果的具体过程有预见可能性
,

这样
,

认定

监督过失就 比较 困难
。

此外
,

根据信赖原

则
,

基本上就可以否定对危害结果有预见可

能性
,

否定监督者的过失责任
。

因为危害后

果是由于被监督者违反了信赖原则` 实施不

适当行为而引起的
。

但如果采取 最 新 过 失 论 (
“

危 惧 感

说
”

)
,

监督过失的理论即可 起 作 用
。

这

时
,

对危害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只需以
.

“

危惧

感
”

为前提
。

这样
,

在组织含有危险因素的

业务活动时
,

如果监督者疏于注意义务
,

预

先 没有讲清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安全对策
,

那么
,

即使因被监督者 (直接作业人员 ) 的

不适当行为或失误而发生 了危害结果
,

监督

者仍要负监督过失的责任
.

总之
,

无论是对

监督过失
,

还是对一般过失
,

新 旧过失论都

尖锐地对立着
。

当然
,

在具体认定过失责任时
,

仍应具

体问题具体分析
,

要着眼于整体活动来分析

个人责任
,

从一开始就要分析整体活动中每

个人的行为
,

从最基层的作业人员开始一直

到高层 的管理组织人员
,

实 际上他们都在不

同程度上负有防止危险发生的义务
.

.

根据最

新过失论以及个人在整体活动 中的地位
、

作

用
,

就可以确定监督过失的责任
.

笔者认为
,

对监督过失有二个问题要明

确
:

一是它在法律上的位置
;
二是如何认定

其内容的特殊性
。

首先
,

就其法 律 位 置 而

言
,

实际上
,

监督过失和一般过 失 是 一 样

的
。

因为不论是日本刑法
,

还是中国刑法
,

在分则中都没有列出单独的条文来规定监督

过失犯罪
,

所以
,

只要行为人被认定为犯有

监督过失
,

目前就只能按各该本 条 论 罪 处

刑
。

但不分具休情况一律这样做
,

不免失之

过苛
。

故笔者建议
,

熊否在刑法总则中既规

定监督过失的法律拼念又规定将 其 作 为 从

轻
、

减起或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
.

其次
,

就

监督过失的内容看
,

它的确有着不同于一般

过失的特殊性
.

因为这里还掺杂着被监督者

的不适当的行为
.

因此
,

那种将监督过失和

一般过失完全等同鹅来的观点是不妥当的
.

总之
,

监督过失论有助于克服承担刑事

责任上的不公正
,

这是它的积极的一面
;

但

如果对其概念不加明确规定
,

则这种理论就

会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
,

这一点须引起我们

的警惕
。

六
、

过失犯罪的发展趋势及其刑法上的

对策
。

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
、

社会经济迅速现

代化的条件下
,

过失犯罪的发展呈现出以下

特点
:

1
.

发生率迅速增长
.

据统计
,

日本 自

19 6 5年至 19 70 年间业务过失和重 过 失 致 伤

罪的发生率竟高达总犯罪率的 2 7
.

7 %
;

苏联

6。年代过失犯靡占总犯罪率的 5 %
,

7。年代

己上升为 12 %
。

2
.

内容和形式更趋复杂化
,

多样化
;
结果犯作为过失主要形式的特征愈

益不显明
.

3
.

对社会的威胁 日益严重
.

过失

犯罪的危害程度因现代技术
、

设备的影响而



明显加重
.

按错一个电钮
,

有时会造成上千

万元财产损失
、

几十人死亡的后果
。

4
.

过失

犯的轮廓愈益不明确
,

具体表现在行为主体

的不明确和被害范围的不特定性
。

在工厂
、

矿山
、

百货大楼和宾馆的大规模火灾以及煤

气爆炸
、

飞机失事等灾害性事故中
,

由于它

们都以尖端技术和大规模或一定的组织为前

提
,

所以
,

难 以认定过失是由什么人
、

哪个

具体行为引起的
。

同时
,

在这种大 规 模 的

灾害中
,

受害的范围和程度往秒 也 难 以 确

定
。

针对过失犯罪的上述特点
,

不少国家的

刑法采取了一定措施
:

1
.

取消了对过失犯只

能作为结果犯追究刑事责任的限制
.

如英
、

美
、

苏联
、

意大利等国的刑法都采取了这方

面的措施
.

苏联刑法还规定过失犯罪有三种

类型的构成要件
:

一是抽象危险的犯罪构成

要件
;
二是有实际危险的犯罪构成要件

,
三是

有实际危害结果的犯罪构成要件
。

2
.

增加对

过失犯罪进行处罚的规定
,

如苏联刑法中关

于过失犯罪的条文原来只有 13 条
,

但从 19 6 2

年以来陆续增加 了 11 条
,

占现有过失犯罪总

比例的 4 5 %
,

其中新增危险状态构成的过失

犯罪就有 7条
,

占新增条文总数的 6 3
.

6 %
.

3
.

对一部分过失犯罪加重了刑罚
;
对另一部

分过失行为则实行非刑事化的处理方法
.

加

重刑罚的
,

如从 60 年代末期起
,

日木刑法将

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的法定刑从原来的
“

处 3

年 以下监禁
”

提高 为
“

处 5年以下惩役或监

禁
” ,
进行非刑事化处罚的则有美国的

“

模范

刑法典
”

和匈牙利刑法
` 4

.

刑法理论界提出

了
“

监督过失
” 、 “

代替责任
” 、 “

无过失

责任
”

等种种观点
,

以便在纷繁复杂的现代

现象中确定过失犯罪的责任人
,

加强同这类

犯罪的斗争
.

今后的总趋势应当是更加有区别地对待

过失犯罪行为
。

一方面
,

面临着种类不断增

加的过失犯罪
,

应当扩大过失行为刑事责任

的范围
,

在刑事法律中补充过失犯罪的新的

犯罪构成方面的规定
。

另一方面
,

必须努力

做到罪刑相适应
,

体 现惩 罚 的
“

最 佳 尺

度
” .

过失犯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故意和

恶意
,

只有过失
,

故对他们往往判处轻刑而

不判重刑
;
对后果特别严重者

,

也只能适当

加重而不能育目加重处罚
。

否则
,

只能使

刑法成为科技进步的障碍
,

并失 去 社 会 同

情
.

同时
,

过失犯罪的非刑事化处罚问题也

值得重视
,

某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这一势头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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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讯

中国法学会 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 198 8年年会在沪举行

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 19 8 8年年会于 7月 25 日至 7月 30 日在沪举行
。

这次会议

有两项主要议程
,

一是换届
,

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干享会
.

会议的第二个议程是学术讨论
`

讨论 的中心议题是
`
两权分离

”

的基本理论问题
.

这次

学术讨论会有两大特色
:

其一
,

与会者的发言及所提交的论文
,

大多都是对过去 已提出的观

点 (如经营权说
、

法人所有权说
、

股份制等) 的进一步深入或完善
:
其二

,

分组 讨论 采 取
“

挂牌打擂
”

的方式
,

即由一人 (或持同一观点的数人 ) 挂牌作较全面的发言
,

其 他 人 提

问
、

补充或者反驳
,

讨论的气氛十分活跃
.

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余叔通同志参加 了这欢会议
。 、

上海市有关部 门和政治院校 (系) 为大

会的筹备
、

召开做了不少 工作
。

(张 涵 )


